
附件 5 

 

 
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

1 

环境影响报告书或报告表建设

项目未批先建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02 年 10 月通过，

2018 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

一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未依法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批

准文件的建设项目，先行建设未造成生

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后果，且建设单位主

动停止建设、自行关停或者恢复原状的。 

2 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未依

法备案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02 年 10 月通过，2018

年 12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一条； 

2.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办法》（2016 年 11 月通过）

第三条、第十八条；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建设项目未依法备案环境影响登记表，

符合环境功能规划，城乡建设规划和土

地利用规划，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

已建成，并经责令改正后于 5 个工作日

内按要求完成备案的。 

3 
超标排放污染物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1987 年 9 月通过，2018

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八条、第九十九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1984 年 5 月通过，2017

年 6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十条、第八十三条；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，污染物因子

超标倍数≤0.1 倍，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

排放的。（污染物因子 3 个以下，有毒有

害污染物除外） 



4 
超标排放噪声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21 年 12 月通过）第

二十二条、第七十五条、第七十七条、第八十一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 

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，噪声超标

分贝≤1，次日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的。 

5 

未设置或未规范设置危险废物

识别标志等危险废物管理不规

范行为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1995 年 10 月

通过，2016 年 11 月第三次修正）第十七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

五十八条、第七十五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单位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未规范设置危险

废物识别标志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

指出后，三日内改正的。 

6 
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（1995 年 10 月

通过，2016 年 11 月第三次修正）第十七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

五十八条、第七十五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数量小于 0.01 吨，

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当日立即

改正，且未污染环境的。 

7 
不正常使用焊烟收集处理设施 

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1987 年 9 月通过，2018

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条、第九十九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单位不正常使用焊机焊烟收集处理设

施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，立

即整改的。 

8 

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时

公开或者公开内容不全 

 

1.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（2021 年 11 月通过）第五

条、第七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九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未及时公开或者

公开内容不全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

指出后，按要求及时完成整改的（公开

内容弄虚作假除外）。 

9 

机动车生产、进口企业环保信

息公开不一致 

 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1987 年 9 月通过，

2018 年 10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五条、第一百一十一条；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机动车生产、进口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

会公布其生产、进口机动车车型的排放

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信息，被发

现违法行为后按要求公开的（公开内容



弄虚作假除外）。 

10 

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或已

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严，造

成扬尘污染 

 

1. 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7 年 12 月通过，2021 年

7 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二条、第七十九条；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1. 未密闭煤炭、煤矸石、煤渣、煤灰、

水泥、石灰、石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

物料，占地面积在 20 平米以下，生态环

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

的； 

2.已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严，造成少

量扬尘污染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

出后立即采取措施的。 

11 

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

料，未依法采取相应的围档、覆

盖、喷淋等抑尘措施 

 

1.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7 年 12 月通过，2021 年 7

月第二次修正）第五十二条、第七十九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依

法采取相应的围档、覆盖、喷淋等抑尘

措施，占地面积在 20 平米以下，生态环

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立即采取措施

的。 

  12 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

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

规定填报排污信息 

 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 年 12 月通过）第二十四条、第

四十三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，但未填报排污信

息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及时

按规定填报的。 

13 

排污单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

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

 

1. 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 年 12 月通过）第二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七条；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

执行报告，生态环境部门首次发现指出

后 7 日内按规定提交的（弄虚作假情形

除外） 

14 

排污单位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

记录制度，或者未按照排污许

可证规定记录 

 

1.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 年 12 月通过）第二十一条、第

三十七条；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，或者未

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，生态环境部

门首次发现指出后三日内改正的（未如

实记录情形除外） 



15 

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不

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

 

1. 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2020 年 12 月通过）第十八条、第

三十六条；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

1 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污染物排放方式或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

许可证规定，但是变更的排放方式或者

排放去向明显有利于污染防治的，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首次发现指出后 7 日内重

新提出排污许可证申请的 

16 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1996 年 3 月通过，2021 年 1

月 22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三条。 
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。 

备注 “首次”起算是从生产经营者注册登记之日起。 

 


